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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东北制药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药集团”）的通知，东药集团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将所持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质押登记。 现对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基本情况介绍

经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沈国资【

２０１１

】

２４

号）的批准，并经辽宁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东药集团将所持部分本公司股份共计

２５００

万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质押物，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大连分行签订了《股票质押合同》，为本公司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办理

的

２

亿元贷款提供担保。 《借款合同》及《股票质押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１

、质押人：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质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

３

、担保对象：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

、担保债权：

２

亿元一年期一般机电产品出口卖方信贷借款

５

、质押股票数量：

２５００

万股

６

、质押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７

、期限：一年

二、累计质押股份数量

东药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

手续。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东药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０８

，

３９７

，

８１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４７％

；？ 东

药集团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９％

。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８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０．０２％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一）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对价：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按每

１０

股获送股

３．６

股支付股份对价。 在支付完成后首个交

易日，公司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经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审议表

决通过。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４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张雪峰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所持原非流通股份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

述承诺

２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所持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至少在十二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并在该期限届满后

，

通过交易所挂牌

出售股份

，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

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

述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７８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为

０．０２％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

冻结的股份数

量

（

股

）

备注

１

张雪峰

６２，３３１ ６２，３３１ ０．１９％ ０

２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３０，０１５，６６９ １５，６６９ ０．０５％ ０

注

１

合 计

３０，０７８，０００ ７８，０００ ０．２４％ ０

注

１

： 该股东合计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为

３０

，

０１５

，

６６９

股， 其中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该股东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认购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限售期自上市之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起开始计算，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２

，

８９０

，

３８２ ９．８５ －７８

，

０００ ３２

，

８１２

，

３８２ ９．８３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０

，

０１５

，

６６９ ８．９９ －１５

，

６６９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９８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２

，

８０８

，

０００ ０．８４ ０ ２

，

８０８

，

０００ ０．８４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２

，

３３１ ０．０２ －６２

，

３３１ ０ ０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４

，

３８２ ０．００ ０ ４

，

３８２ 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００

，

９１９

，

６１６ ９０．１５ ＋７８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９９７

，

６１６ ９８．１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０

，

９１９

，

６１６ ９０．１５ ＋７８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９９７

，

６１６ ９８．１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三

、

股份总数

３３３

，

８０９

，

９９８ １００ ０ ３３３

，

８０９

，

９９８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量变

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１

张雪峰

０ ０ ０ ０ ６２，３３１ ０．０２

注

１

２

东北制药集 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４，７１９，４０７ ４７．６３５％ １４２，４８３，６４３ ４２．６８４％ ３０，０１５，６６９ ８．９９％

注

２

合计

１４４，７１９，４０７ ４７．６３５％ １４２，４８３，６４３ ４２．６８４％ ３０，０７８，０００ ９．０１％

注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营口东华电线电缆总厂以原企业名称营口市有色金属实业总公司名义所持有的

东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限售流通股

７８

，

０００

股的股权因借款担保冻结所持有限售流通股被依法拍卖。 该

股权由张雪峰获得。 向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股改垫付对价偿还

１５

，

６９９

股后，剩余

６２

，

３３１

股。

注

２

：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股改实施日持有东北制药股票

１４４

，

７１９

，

４０７

股；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在

第二次解除限售时收到相关限售股东股改垫付对价偿还

３３６８７５

股，持股数为

１４５

，

０５６

，

２８２

股；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认购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限售期自上市之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起开始计

算，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持股数量为

１７５

，

０５６

，

２８２

股；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东北制药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因借款担保冻结所持有限售流通股

２

，

７８２

，

０００

股被依法拍卖。 至此， 持股总数减少至

１７２

，

２７４

，

２８２

股；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

有股东转让所持部分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０

】

３０９

号），东药集团持有东北制药的股份

６４

，

１１１

，

５００

股过户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东药集团持有东北制药

１０８

，

３８２

，

１４３

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收到相关限售股东股改垫付对价偿还

１５

，

６６９

股，东药集团持有东北制药

１０８

，

３９７

，

８１２

股。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股东的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

份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７－００２

）

１６

户

１２

，

６８９

，

９６４ ４．１７７

２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７－０３５

）

７

户

９

，

２９４

，

６５５ ３．０５９

３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６

）

２

户

１２９

，

８６５

，

７８２ ３８．９０

４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５３

）

７

户

１

，

０９２

，

０００ ０．３２７

合计

３２

户

１５２

，

９４２

，

４０１ ４６．４６３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持有人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申请上市流通事宜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签署之日，东北制药限售股份持有人

均严格履行了其在东北制药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作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东药集团持有的

１５

，

６９９

股限售股份和张雪峰持有的

６２

，

３３１

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则的规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部分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公司控股股东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一）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未有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

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的计划。

（二）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

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一）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二）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一）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

ＳＴ

东源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号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周四）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投票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鉴于公司董事长黄

红云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副董事长宗书声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

４

名， 代表股份

７９

，

０８１

，

１６１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３１．６３％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对

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９

，

０８１

，

１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２

以上同意通过。

２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９

，

０８１

，

１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２

以上同意通过。

３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９

，

０８１

，

１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同意通过。

４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９

，

０８１

，

１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２

以上同意通过。

５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９

，

０８１

，

１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同意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程源伟、杨芳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方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一日

证券简称：

ＳＴ

东源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公司名称等事项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公司名称变更的说明

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名称由“重庆东源产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此变更于当日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予

以核准登记。

二、公司名称变更原因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实施完毕后，公

司的资产、主营业务将全面发生变更，将转型为房地产上市公司。 为了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决定

对公司名称予以变更。

三、其他事项说明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还申请对公司住所、经营范围予以变更，上述事项

已于当日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予以核准登记并颁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相关事项变更如

下：

１

、营业执照注册号变更为：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０１８

２

、公司住所变更为：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

１６

号（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２０

）

３

、经营范围变更为：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机电设备安装（以上经营范围凭资质证书执业）；销售

建筑、装饰材料和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电；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四、备查文件

１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６

证券简称：光华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５

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新增、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 董事长许华先生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４

人，代表股份

４４２９３５２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２６．１３％

。 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２９３５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２９３５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２９３５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四）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２９３５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五）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２９３５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２９３５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七）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选举许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２９３５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２

、选举夏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２９３５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３

、选举谢绍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２９３５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４

、选举李丽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２９３５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５

、选举万如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２９３５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６

、选举许苏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２９３５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７

、选举徐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２９３５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八）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选举孙卫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２９３５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２

、选举张雷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２９３５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姜涛律师、王昭艳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股票简称：光华控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６

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以电子邮件、传

真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到

７

名。本

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许华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许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许华先生提名，聘任蔡建新女士为公司总经理，李丽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的议案》。

经总经理蔡建新女士提名，聘任李丽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韩卫军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四、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的议案》。

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调整如下：

战略发展委员会：许华、李丽、谢绍、许苏明；

提名委员会：万如平、许苏明、许华；

审计委员会：万如平、李丽、许苏明；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许苏明、万如平、许华。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如下：

蔡建新，女，

１９５４

年出生，大专学历。 曾担任苏州市化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苏州市光华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起任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蔡建新

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韩卫军，男，

１９６１

年出生，大学，会计师。 曾担任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望亭发电厂会计、财务科科长、苏州光华集团财

务总监，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起任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韩卫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李丽，女，

１９６０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曾在吉林省轻工业厅、吉林轻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曾任吉林轻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等职务。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起任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任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丽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股票简称：光华控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７

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以电子邮件、

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下午

２

点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本次

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孙卫平先生主持，与会监事经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孙卫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证券简称： 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在武汉市汉阳

区龙阳大道

９

号

５

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４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５９０

，

９９９

，

８４３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６３．４４％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祝向军先生主持，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５９

，

０９９．９８４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各独立董事分别述职）；

同意

５９

，

０９９．９８４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５９

，

０９９．９８４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财务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５９

，

０９９．９８４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决定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９３

，

１６５．２４９５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８０

元

（含税）， 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

７４

，

５３２

，

１９９．６０

元 （含税）， 占公司本年度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

２３．３２％

。 公司不实施转赠股本。

同意

５９

，

０９９．９８４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决定续聘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负责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财务报

告审计、专项报告审核和验证等相关工作，费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万元。

同意

５９

，

０９９．９８４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本次会议经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张国藩、谢倩训律师现场见证，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的

通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批准，该公司近期完成了改制更名工作。 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名称 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全民所有制企业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法定代表人 傅育宁 李建红

注册资本 人民币五亿元整 人民币壹拾伍亿元整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８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７

债券简称：

０８

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新签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新签合同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本公司新签合同额累计人民币

５０３．２

亿元， 为年计划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７００

亿元的

７１．８９％

。 前述新签合同总额具体构成如下： 新签国内工程合同额人民币

３４１．２

亿元， 约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６７．８ ％

；新签国际工程合同额折合人民币

１６２

亿元，约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３２．２ ％

；新签国内外水电工程合同

额人民币

１９６．２１

亿元，约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３８．９９％

。

二、重大工程中标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收到尼日利亚铁路公司发来的尼日利亚东干线铁路修复项目中标通知书，该

项目施工工期为

１０

个月，合同金额

２４

，

４５１

，

６９１

，

６２６．９７

奈拉，折合人民币约

１０．５４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

－

印尼

ＰＴ ＰＲＡＢＡ ＩＮＤＯＰＥＲＳＡＤＡ

联合体与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签订

了印度尼西亚巴比巴卢燃煤电站项目合同，项目施工工期

３３

个月， 项目合同总金额（含

１０％

增值税）为

９２

，

４４９

，

１５３．５０

美元加

６８１

，

３１９

，

７３２

，

３５７

印度尼西亚卢比，折合人民币约

１１．１８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公司收到国电诚信招标有限公司发来的大渡河猴子岩水电站大坝工程施工的中

标通知书，该项目工期为

８５

个月，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１９．６８

亿元。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８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７

债券简称：

０８

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经各位董事审议，会议以传真表

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向四川省甘孜州“推动藏区旅游文化国际化试验区”活动捐款的议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和藏区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发起，与国

务院扶贫发展中心、四川省政府、甘孜州政府共同建立了“推动藏区旅游文化国际化试验区”。 该试验

区旨在充分保护和利用甘孜革命历史文化资源，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该试验区

共规划包括升级改造甘孜州红军长征博物馆、修复磨西会议遗址、恢复修建丹巴红五军团政治部纪念

馆、新建丹巴藏民独立师文物陈列馆和纪念碑等八个项目，共需约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公司董事会同意公

司控股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为该试验区捐赠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一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以现场

会议及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同意为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文晖支行提供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整

３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中融大厦

１１０１

室

４

、法定代表人：卜凡孝

５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其数据

传输设备，电子通讯；工程承包；楼宇综合布线，电子计算机联网；批发、零售；电子计算机

及其配件，通信设备。

６

、 经营状况：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快威科技的总资产为

６６１６２．４３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６８．９８％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７０４１４．４６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５１３．５７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

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快威科技的总资产为

６０９７２．２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６．５２％

，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１１５５２．５８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４６４．６８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持有其

９５％

股

权。

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担保总额为

４０５２０

万元，其中对外担保余额

１６５００

万元，对

子公司担保余额

２４０２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５．８８％

，无逾期担保。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同意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为：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西园一路

１８

号浙大网新软件园

１５０１

室，同时修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 本议案需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北京易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随着中国城市信息化发展浪潮，国家战略性布局新业产业、互联网

＋

物联网、移动数字

化、智慧城市、智能电网等领域不断深化演进，

ＩＴ

行业正在面临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传统

ＩＴ

业务转型势在必行。

由于公司旗下分销业务规模快速增长， 该业务板块对公司的资源占用与公司内部资

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为了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司内部资源的合理分配，在稳定公

司业务规模总量的同时实现业务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 现公司同意与北京亚华康达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全资子公司北京网新易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

新易尚”或“标的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北京亚华康达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作价为

人民币

５７００

万元。

（一）、交易概述

公司与北京亚华康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康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

意将全资子公司北京易尚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转让给北京康

达，标的股权转让作价为人民币

５７００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方介绍

北京康达是由网新易尚现任管理团队组建的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法人代表罗永涛，住所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星火路

１０

号

１

号楼

Ｃ１８

室。 公司的股东

为自然人罗永涛与张永键。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通讯器材

等。 目前北京康达尚处于开办期，本次交易的收购资金来源为北京康达通过银行贷款等方

式自筹解决。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北京网新易尚科技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金： 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整

３

、注册地：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星火路

１０

号

Ｂ－５２０

室

４

、法人代表： 罗永涛

５

、经营范围：计算机网络设备、通信设备销售。

６

、经营状况：网新易尚是网络产品设备分销企业，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网新易尚的总

资产为

１７７３９．０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７．５０％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９９５８５．３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６３４．３２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网新易尚的总资产为

１９８１８．５２

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９．５６％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２４８４２．３２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２６５．９９

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四）、 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协议主要条款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向北京康达转让

１００％

的网新易尚的股权，作价

５７００

万元人民

币。 在交割条件成就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由北京康达向公司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

２

、协议其他约定

（

１

）标的公司承诺，本次交割完成两年后将不再使用“网新”的字号。

（

２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拥有网新易尚股权。 根据公司的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

决议，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为网新易尚提供总额不超过

８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为网新易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５９２０

万元，公司同意在交易完成后一年内继续

为网新易尚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８０００

万元担保， 北京康达及其股东就担保项下的或有债务

提供相应反担保。

（

３

）如在交易完成后

１

年内北京康达向第三方转让股权，则应向公司补偿股权转让溢

价部分的

３０％

；如在交易完成

２

年内向第三方转让股权的，则应向公司补偿股权转让溢价部

分的

２０％

。

３

、定价政策

本次股权转让聘请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坤元评报 ［

２０１１

］

２２２

号资产评估报

告。

报告显示：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为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帐面价值

５７

，

６５８

，

２７３．９９

元，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５７

，

９５３

，

９８７．７７

元，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５８

，

９８９

，

３００．００

元，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５８

，

９８９

，

３００．００

元作为网新易尚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的评估值。 根据网新易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股东会议的股东决定，网新易

尚将向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配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全部可分配利润

共计

４

，

５７１

，

１９６．７０

元。考虑上述期后利润分配事项的影响后，网新易尚公司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应调减为

５４

，

４１８

，

１０３．３

元。

根据以上评估结果，本次股权转让的最终价格确认为

５７００

万元，较评估值溢价

４．７４％

。

（五）、该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是公司基于整体业务布局的考虑。 从短期看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全年

的业务收入的影响预计为

４

亿元。 从中长期看本次剥离网新易尚，能够部分缓解分销业务

对公司的资源占用，改善公司的业务结构，对于公司长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等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公司符合现行发行公司债券相关政策和

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与要求，具备发行公司债券资格。

五、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债券的规模

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含

５

亿元）。 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本次公司债券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３

、债券期限

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

５

年（含

５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

期限的混合品种，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４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保

荐人（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并经监管部门备案后确定。 债券票面利率采

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５

、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网上和网下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 具体发行方

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６

、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本次公司债券向全体投资者发行，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

７

、募集资金的用途

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部分银行贷款，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并拟用

剩余部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

公司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决定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比例。

８

、发行债券的上市

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 公司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提出关于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９

、担保措施

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本次公司债券以合法拥有的北京国际大厦部分房地产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依法设定

抵押，并以合法拥有的部分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依法设定质押，以担保本期

公司债券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兑付。

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

以上议案需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逐项表决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具体

债券发行方案。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根据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安排，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工

作，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浙大网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

公司债券发行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发行公司债券

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

模、债券期限、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间、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及各期的发行

规模、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上市地点及决定募集资金

具体使用等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２

、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

３

、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４

、签署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合同、协议和文件；

５

、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申报事宜，以及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公司债

券的相关上市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

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

／

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上市协议、各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和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６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决定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和

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７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

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根据监管部门新

的政策规定和意见或新的市场条件对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

调整；

８

、在市场环境或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时，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

开展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工作；

９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议案需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

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偿还保障措施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回避

０

票

当公司出现预计不能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的本息时， 可根据中国境

内的法律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等要求作出偿债保障措施决定，包括但不限于：

（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等措施。

本议案需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公司同意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在杭州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

具体事项详见《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在杭州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安排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杭州市西湖区三墩西园一路

１８

号浙大网新软件园

Ａ

楼号

１４

层公司会议

室

（三）会议议程

１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改章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

３．１

发行债券的规模

３．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３．３

债券期限

３．４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３．５

发行方式

３．６

发行对象

３．７

募集资金的用途

３．８

发行债券的上市

３．９

担保措施

３．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４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

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偿还保障措施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出席会议人员：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成员。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五）会议登记日及登记办法：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２

、登记办法：股东参加会议，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日

１２

日———

７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持股东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法人授权委托书、

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 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３

、会议登记处及联系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西园一路

１８

号浙大网新软件园

Ａ

楼

１５

层董事

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３０

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５０５００

，（

０５７１

）

８７７５００１５

传真：（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８８１１０

联系人：许克菲、林鑫华

４

、其他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通知。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及照此格式的签名件均有效）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浙大网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以下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序号 审 议 内 容

表 决 意 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改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３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３．１

发行债券的规模

３．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３．３

债券期限

３．４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３．５

发行方式

３．６

发行对象

３．７

募集资金的用途

３．８

发行债券的上市

３．９

担保措施

３．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４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

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５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

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

取偿还保障措施的议案

注：委托人对上述议案的表决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委托人姓名（或单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单位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签名（或单位盖章）：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份额净值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景顺长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旗下

１３

只开放式基金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最后一个市

场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如

下（单位：人民币元）：

基金名称 简称 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累计净

值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之景顺

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优选股票

２６０１０１ １，６３８，７２３，７２５．１２ １．１０２５ ３．０３３２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之景顺

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动力平衡混合

２６０１０３ ５，０７０，８４５，７８８．７２ ０．７０６４ ２．９９６４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股票

２６０１０４ ２，２０１，０６７，３７２．２７ ３．７１３ ４．８４９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景 顺 长 城 鼎 益 股 票

（ＬＯＦ）

１６２６０５ （

前 端

） ／

１６２６０６（

后端

）

５，７２３，４６４，４３８．１３ ０．９６６ ３．０６６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

（ＬＯＦ）

１６２６０７ ７，６８２，２９１，８８３．１２ ０．８１４ ２．８１５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

２６０１０８ ３，１５８，９３１，７３８．９４ ０．９０３ ２．２６３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内需贰号股票

２６０１０９ ４，４２１，１１８，５５３．６９ １．００４ ２．３３０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

２６０１１０ ９，９６６，５３３，９６８．４７ ０．８１７ ０．８１７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

２６０１１１ ３２４，３８４，５５７．０４ １．２１３ １．５６１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

２６０１１２ ２，５２３，２８８，８２２．８４ １．１９１ １．２０６

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

２６０１１５ １，６６９，２４４，７７４．８５ ０．９４７ ０．９４７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

Ａ

２６１００１ ３４８，５７２，４８２．９５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７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

Ｃ

２６１１０１ ３０３，９４８，６０８．７７ ０．９９６ ０．９９６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之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Ａ

（简称：景顺长城货币

Ａ

，基金代

码：

２６０１０２

）的资产净值为

６２

，

０６５

，

０８０．９３

元；当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为

０．９２５４

元；

７

日年化收益率为

１．９８０％

（按月结转）。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之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Ｂ

（简称：景顺长城货币

Ｂ

，基金代

码：

２６０２０２

）的资产净值为

１１０

，

４８４

，

３６１．５９

元；当日每万份基金净收

益为

０．９９３２

元；

７

日年化收益率为

２．２２５％

（按月结转）。

以上数值均已经基金托管银行复核，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七月一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基金净值公告

单位：人民币元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托管银行 资产净值

（

元

）

基金份额净值

（

元

）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

元

）

１６１８１０

银华内需精选股票

（

ＬＯＦ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１９８

，

１９３

，

４１５．１５ ０．９０５ ０．８６０

１６１８１１

银华沪深

３００

指数

（

ＬＯＦ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４

，

３５９

，

２５１．６７ ０．９２８ ０．９２８

１６１８１２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０６６

，

２６６

，

５６６．０４ １．１３２ １．１４９

１５００１８

银华稳进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０２８ １．０６２

１５００１９

银华锐进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２３６ １．２３６

１６１８１３

银华信用债券封闭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３４０

，

４９５

，

５３５．５７ １．０１９ １．０５６

１６１８１６

银华中证等权

９０

指数分级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７２３

，

３１８

，

７０４．６１ ０．９４１ ０．９４１

１５００３０

银华金利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０１８ １．０１８

１５００３１

银华鑫利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８６４ ０．８６４

１８０００１

银华优势企业混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２７８

，

０３６

，

２３６．８５ １．１１６８ ２．７７６８

１８０００２

银华保本增值混合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７３５

，

７６５

，

５９３．８５ １．０００８ １．００８５

１８０００３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指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２４７

，

６８６

，

８７７．０２ ０．８７７７ ２．６７７７

１８００１０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２５５

，

７０９

，

２８９．５３ １．５４０９ ３．１００９

１８００１２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７４３

，

２１０

，

８２８．５６ １．１７６９ ２．１２９９

１８００１３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５８６

，

１４０

，

２７６．４５ １．４２７３ １．８０７３

１８００１５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２５

，

０３６

，

６４６．７９ １．０４８ １．２１９

１８００１８

银华和谐主题混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８

，

１１３

，

３６６．４６ １．０９６ １．１７６

１８００２０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１９７

，

８７４

，

６８４．６５ ０．８９６ ０．９２１

１８００２５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

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８０

，

８４３

，

０２５．８６ １．００７ １．００７

１８００２６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

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３

，

６８２

，

１７１．２６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５

１８００２８

银华永祥保本混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２９

，

５４７

，

９６７．３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１９００１

银华价值优选股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１７８

，

６６０

，

１６６．１５ １．４５１３ ４．９１１５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托管银行 资产净值

（

元

）

每万份收益

（

元

）

七日年化收益率

（

％

）

１８０００８

银华货币

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０

，

２６４

，

２９６．８８ ０．７７０４ ３．０２３

１８０００９

银华货币

Ｂ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４

，

１６０

，

５６０．４８ ０．８３６４ ３．２７６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